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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工银安盛人寿 2023 年第一次与工银安盛

资管关联交易金额累计达到重大关联交易标准

的披露公告

根据原中国银保监会《关于印发<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

理办法>》（银保监会令[2022]1 号）的相关规定，公司与单个

关联方之间单笔或年度累计交易金额达到 3000 万元以上，且占

保险机构上一年度末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1%以上的交易，认定为

重大关联交易，应当在签订交易协议后 15 个工作日内向监管报

告及披露。我司与工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工银

安盛资管”）发生的关联交易均按照监管要求以及公司内部流程

完成相应审批。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0 月 30 日，公司与

工银安盛资管累计申请审批关联交易金额为 15,906.28 万元，达

到重大关联交易标准。2023 年 11 月 24 日，公司董事会决议通

过相关关联交易。2023 年 12 月 4 日，我司与工银安盛资管签署

累计达到重大关联交易标准的相关协议。现将公司与工银安盛资

管 2023 年第一次关联交易金额累计达到重大关联交易的信息披

露如下：

一、交易对手情况

（一）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

工银安盛资管是我司全资设立的子公司，构成我司关联方。

本次交易构成了以股权关系为基础的关联交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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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关联方基本情况

关联交易对手：工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。工银安盛资管

是我司全资设立的子公司，构成我司关联方。

企业类型: 有限责任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：马健

注册地址： 上海市黄浦区黄家阙路 65 号 12 层 1202 室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10,000 万元

经营范围：受托管理委托人委托的人民币、外币资金；管理

运用自有人民币、外币资金；开展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业务；中国

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；国务院其他部门批准的业务。【依法

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】

二、 关联交易概述

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0 月 30 日，公司与工银安盛资

管的关联交易累计申请审批金额为 15,906.28 万元，达到重大关

联交易标准。

三、关联交易标的情况

本次累计重大关联交易中包含 32 笔资金运用类关联交易，

为公司购买工银安盛资管发行的保险资管产品及金融产品，2 笔

保险业务类关联交易，为公司向工银安盛资管提供员工福利保

险，以及 1 笔服务类关联交易，为工银安盛资管为我司进行委外

资产估值。

四、 定价政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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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与工银安盛资管的关联交易均适用行业惯例，按照公平

原则，以不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的价格或者收费标准定价。

公司投资工银安盛资管发行的资产管理产品，工银安盛资管

按照产品合同、招募说明书规定的基金产品认（申）购、赎回费

率、管理费率收取管理费，通过与公开市场同类可比投资品种保

险资管产品的费率结构与范围进行比较，所投资资产管理产品管

理费率均处于合理范围内。公司投资由工银安盛资管作为管理人

的债权投资计划，管理费根据市场化定价决定，费率不偏离市场

合理收费水平，即不超过 50BP。

公司为工银安盛资管提供员工福利保险，根据具体保障需

求，按照平均出险率、参保人员年龄、既往年度实际的赔付情况

以及医疗通胀等情况对业务综合成本进行测算，结合业务综合成

本、费用成本等因素，在公司业务政策范围内进行定价，确保业

务的平稳经营。

五、 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

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0 月 30 日，公司与工银安盛资

管共申请审批 35 笔一般关联交易，累计交易金额为 15,906.28

万元，其中资金运用类关联交易金额为 15,869.83 万元，保险类

关联交易交易金额为 36.45 万元，服务类关联交易不涉及交易金

额，公司资金运用类关联交易比例符合监管要求。

六、 关联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

关于我司 2023 年第一次与工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联

交易金额累计达到重大关联交易标准的议案，于 2023 年 11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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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3 日经我司第四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

通过，并于 2023 年 11 月 24 日经我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

决议通过。2023 年 12 月 4 日我司与工银安盛资管签署累计达到

重大关联交易标准的相关协议。

七、关于独立董事书面意见的说明

我司暂未实行独立董事制度，公司正积极研究设立独立董事

机制事宜。

八、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

无。

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

2023 年 12 月 21 日


